
於每季終了40日內編報

填表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

      主辦統計人員

1. 本表一式三份，一份送國營會轉行政院災防委員會，一份送福建省政府，一份自存

並公布於網站。

2.

資料來源：臺灣電力公司。

填表說明：

颱風欄位之主要停電地區資料上下兩列，分別為臺灣地區及福建省金門縣及連江縣。

總計 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未發生)

天然災害停電統計
中華民國 97年第1季(97年1月~3月)

天然災害名稱 發生日期
停電用戶數

(戶)
停電電量

(KWH)(電度) 主要停電地區

公開類 編製機關 臺灣電力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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